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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國中 113 學年度實施家庭教育自我檢核表基本資料： 

(一)基本資料： 

校名:日新國中 班級數:7 學生人數:168 教職員工數:25 

承辦人/職務: 

方亞荃/輔導主任 

單位主管: 

方亞荃/輔導主任 

校長: 

蕭進賢 

填表日期: 

114.06.16 

(二) 填表說明：本檢核表請各校針對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之方式、內容與效益作自我檢核，建

置後請放學校網頁，以作為校內修正家庭教育實施計畫之依據，並提供本縣推動家庭教育

之參考。 

(三)學校自我檢核表 

南投縣 113學年度學校實施家庭教育自我檢核表 

指標 檢核項目與重點 
具體事實及現況擇要說明/佐證資料電子檔

連結 

自評

分數 

訪視 

委員 

一、教師面向：

行政組織與

運作（30％） 

  

本案依據家庭

教育法第 9

條「學校之推

展家庭教育

工作人員，每

年應接受四

小時以上家

庭教育專業

研習時數」，

督導並檢視

所有學校皆

達成。 

1.擬定推展家庭教

育實施計畫，定期

召開相關會議，活

動列入學校行事

曆，並標註「家庭

教育」。（5） 

1-1-1制定家庭教育推行計畫 

1-1-2 定期召開家長會議，加強學校與家長

的聯繫，有效進行各項親師親子活動 

1-1-3 113-1推動家庭教育工作小組會議紀

錄簽到 

1-1-4 113-2推動家庭教育工作小組會議紀

錄簽到 

1-1-5 113學年度上下學期行事曆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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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學年度學校之

教師、專業輔導人

員、行政人員參加

「家庭教育」專業

進修 4 小時之比

率﹙達成人數之占

比﹚。(註一) 

  5 分 :50% 、 8

分:80% 

  9 分 :90% 、 10

分:100% 

(依此類推) (10) 

1.參加家教中心辦理之實體或線上課程 2 

人。 

2.學校自辦研習 18 人 

3.自行參訓  2 人 

4.編制教師總人數:  18 人(含校長及長期

代理教師) 

5.達成比例: 90 ％ 

1-2-1 教師增能研習-高風險家庭辨識-家暴

防治 1140103 

1-2-2 教師增能研習-青少年網路成癮問題

1140119 

1-2-3 教師增能研習-特教輔導知能研習

1140215 

1-2-4 教師增能研習-憂鬱自傷防治與辨識

1140509 

10  

3.學校派員參加家

庭教育中心之研

習培訓，並返校推

廣宣導（10） 

0分:未派員 

  5分:提供派員資料 

 10分:提供返校推廣宣導佐證資料 

1-3-1家庭教育研習紀錄 113.08.01 

1-3-2家庭教育研習校內宣導 113.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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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397251400.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398954491.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398954491.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436555321.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436555321.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768733514.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768733514.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818807340.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198810818.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198810818.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893935749.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893935749.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627140056.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627140056.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348398530.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348398530.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122860951.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122860951.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17018035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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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編家庭教育教

材或設計教學活

動。(5) 

1-4-1七年級綜合領域家庭教育教學規劃 

1-4-2教學活動設計成果-人生清單 1140427 
4  

二、學生面

向：家庭教

育課程與活

動之執行

（20％） 

1.檢視正式課程外，

每學年外加之 4

小時家庭教育課

程並運用相關補

充教材或學習單

（10） 

2-1-1 性別平等教育融入綜合領域輔導活動

課程教學規劃 

2-1-2 家庭教育融入教學檢核表(綜合、英

語、數學、社會、健體等領域) 

2-1-3生命教育融入教學檢核表(輔導、英語

等領域) 

2-1-4 品德教育融入教學檢核表(輔導、英

語) 

2-1-5性別平等教育融入教學檢核表(綜合) 

2-1-6家庭教育-親情無價-光之塔學習單 

2-1-7生命教育-憂鬱自傷防治辨識學習單 

2-1-8祖父母節暨祖孫週活動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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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參與家庭教

育活動並檢附成效

分析（10） 

2-2-1 我 和 我 的孩子 - 兒少 問 卷成 果

114.01.07 

2-2-2青春專案親職教育成果 113.07~08 

2-2-3青春專案生命教育成果 113.07~08 

2-2-4 祖父母節活動成果 113.08.30 

2-2-5品德教育活動成果 113.09.13 

2-2-6 性剝削、性騷擾與性侵害性別平等教

育宣導 114.01.17 

2-2-7 社群網路使用習慣與影響調查

114.02.19 

2-2-8 法 律 知 能宣講 - 上網 五 不五 要

114.04.11 

2-2-9憂鬱自傷防治成果 114.05.09 

2-2-10 母親節活動 -大聲說出我愛你

114.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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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長面

向：辦理親

職教育課程

或活動（20

％） 

1.辦理親職教育活

動(含家庭教育 10

大議題)親師座談

（12）(註二) 

0 分:未辦、4 分:1

場、12分:3場 

依家庭教育法第13條規定，應會同家長會共

同辦理親職教育。可透過親師座談、家長日

等機會宣導性別平等、正向管教、生命教育

及親職法治等理念之辦理情形。 

3-1-1 親 師 座 談 會 實 施 計 劃 及 成 果

113.10.04 

3-1-2親職教育宣導-家長委員會 113.09.20 

3-1-3適性入學宣導研習-家長場 

113.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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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多管道進行親師

聯繫(如運用通訊

軟體、社群平台…

等)。(4) 

3-2-1 親師聯繫(聯絡簿.LINE)成果暨聯絡

簿檢查辦法 

3-2-2 運用臉書社團、學校網頁的功能，進

行班級互動與親師交流 

3-2-3日新小舖-家庭教育宣導 

3  

3.落實家庭訪視功

能（4） 

3-3-1家訪注意事項暨家庭狀況紀錄表 3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419808413.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419808413.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518257062.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507862276.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507862276.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625287492.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625287492.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596181754.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596181754.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582984812.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582984812.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766601519.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766601519.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617205484.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617205484.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350501885.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350501885.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335817509.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827905726.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827905726.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673693389.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673693389.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235225918.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235225918.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378198422.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378198422.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381735655.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381735655.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442622034.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442622034.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884993628.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884993628.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130817633.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130817633.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438944659.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438944659.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214840956.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214840956.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127472284.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127472284.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792300478.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792300478.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788029788.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788029788.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149557505.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149557505.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566825964.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566825964.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871018078.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237726110.pdf


3 

 

(註一) 

依據教育部 113年 9月 19日臺教社(二)字第 1132403085號函：有關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推展家

庭教育工作人員之範圍，包括所有教師及行政人員（含校長及長期代理教師），不含鐘點教師、

留職停薪教師及單純執行庶務行政之工作人員，如：主（會）計、人事、幹事、工友及廚工等

人員。 

(註二) 

依據家庭教育法實施細則第 2 條家庭教育之範圍如下： 

  一、親職教育：指增進父母或監護人了解應盡職責與教養子女或被監護人知能之教育活動及 

服務。  

二、子職教育：指增進子女或被監護人對父母或監護人應盡義務與應享權益之教育活動及服

務。 

三、性別教育：指增進家人有關性別生理、情感、認知與社會知能之教育活動及服務。 

四、婚姻教育：指增進婚前與婚後關係經營之教育活動及服務。 

五、失親教育：指增進因故未能接受父母一方或雙方教養之未成年子女，對家人關係維繫與

四、高關懷家

庭面向：提

供相關家庭

教育諮商或

服務（20

％） 

1.結合社區資源，建

置學校及社區輔

導資源網絡，共同

推展教育活動。

（10） 

4-1-1社區資源挹注夜間自主學習影音系統 

4-1-2社區資源挹注日新太鼓隊成果報告 

4-1-3日新在地走讀，親子共學，傳承感動，

手作味飄香活動 114.04.12 

4-1-4 結合社區資源-地方蔬果產業踏查

114.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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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優先接受家庭

教育服務之對象及

推動措施之方式辦

理。（10） (註三) 

4-2-1學習扶助實施方案成果報告書 

4-2-2「技藝教育課程」成果 

4-2-3高關懷學生評估指標及轉介輔導流程 

4-2-4家暴暨性侵害處理流程 

4-2-5學生家庭狀況調查表暨分析圖 

8  

五、其他特色

（10%） 

1.於學校首頁連結

南投縣家庭教育中

心網址或推廣家庭

教育相關活動(例

如 :podcast 、

FB)(3) 

請截圖方式貼上即可 

5-1-1日新小舖-家庭教育網址呈現 

5-1-2家庭教育諮詢專線宣導 

5-1-3校網最新校園公告議題宣導 

5-1-4 運用 FB 社團校網的功能宣導家庭教

育成果 

3  

2.學校其他有關家

庭教育推動特色（7） 

5-2-1提供家庭弱勢學生免費夜間自主學習 

5-2-2日新小舖-宣導家庭教育各項議題 

5-2-3日新小舖-家庭教育暑假學習單 

5-2-4善用家庭聯絡簿及 line群組，加強親

師聯繫 

5-2-5 運用臉書社團校網的功能，進行班級

互動與親師溝通 

5  

總分  82 82 
 

承辦人 

方亞荃 

單位主管 

方亞荃 

校長 

蕭進賢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288997848.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288997848.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121769233.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121769233.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591414738.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591414738.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353866422.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353866422.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726103635.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726103635.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390426639.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390426639.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793996435.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793996435.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861828862.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861828862.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192555458.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477842679.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477842679.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657489729.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657489729.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337624951.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337624951.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743640265.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743640265.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186382095.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186382095.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838894881.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838894881.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244935754.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244935754.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426749437.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426749437.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741605742.pdf
https://r10.ntct.edu.tw/var/file/10/1010/img/5492/74160574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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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生活管理知能之教育活動及服務。 

六、倫理教育：指增進家族成員相互尊重與關懷之教育活動及服務。 

七、資源管理教育：指增進個人、家庭、社會之資源運用與管理之教育活動及服務。 

八、多元文化教育：指增進家族成員對多元文化理解及尊重之教育活動及服務。 

九、情緒教育：指增進家人互動之情緒覺察、表達與管理之教育活動及服務。 

十、人口教育：指增進婚姻、生育及家庭價值之教育宣導活動。 

(註三) 

依據：家庭教育法第十四條第二項 

公告事項： 

一、優先接受家庭教育服務之對象如下： 

 (一)新生兒之家長、監護人或實際照顧之人、辦理小學新生註冊、結婚登記、離婚登記及 

出生登記者。    

(二)經濟、身心、文化或族群處於需要協助，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社政主管機

關評估，認有優先接受家庭教育服務者。 

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前點優先對象之個別需求，就下列家庭教育服務措施，

訂定家庭教育實施計畫推動之： 

   (一)電話諮詢、面談、個案輔導、家庭訪視或其他個別服務。 

   (二)演講、座談、影片討論、讀書會、成長團體或其他團體服務。 

   (三)遠距教學、數位學習或其他利用資訊科技所提供之服務。 


